
北京市君泽君律师事务所 

关于安徽盛运机械股份有限公司 

筹划重大资产重组事宜停牌前六个月内买卖股票的 

核查意见 

 

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中华人民共和国证券法》、《上市公司重大

资产重组管理办法》及《关于规范上市公司重大资产重组若干问题的规定》、《上

市公司收购管理办法》、《公开发行证券的公司信息披露内容与格式准则—第 26

号上市公司重大资产重组申请文件》等法律、法规、规章以及规范性文件的有关

规定，北京市君泽君律师事务所（以下简称“本所”）接受委托，作为安徽盛运

机械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盛运股份”）本次重大资产重组的特聘专项法律

顾问就盛运股份筹划重大资产重组事宜连续停牌前六个月内，张益、王颖、李福

静减持盛运股份股票及王开英买卖盛运公司股票的情况出具本核查意见。 

一、 基本情况 

盛运股份于 2012 年 8 月 27 日在巨潮资讯网（www. cninfo.com.cn）上发布

公告，公告其正在筹划重大事项，其股票自 2012 月 8 月 28 日起开始停牌。2012

年 8 月 31 日，盛运股份在巨潮资讯网（www. cninfo.com.cn）上发布公告，公告

正在筹划重大资产重组事项，其股票自 2012 年 9 月 3 日起继续停牌。 

1、自然人张益减持盛运股份股票的情况 

自然人张益现持有北京中科通用能源环保有限责任公司（以下简称“中科通

用”）12 万元出资额，持股比例为 0.55%，并担任中科通用市场部副经理。张益

在盛运股份筹划重大资产重组停牌日前 6 个月，曾持有、卖出盛运股份股票，具

体情况如下： 

股东姓名 证券账户号码 证券简称 
累计买入股数

（股） 

累计卖出股数

（股） 

结余股数 

（股） 

张益 0080620137 盛运股份 0 7,000 0 



2、自然人王颖、李福静减持盛运股份股票的情况 

王颖是中科通用自然人股东李建光的配偶，李福静是李建光的父亲。李建光

现持有中科通用 130 万元出资额，持股比例为 5.91%。在盛运股份筹划重大资产

重组停牌日前 6 个月，王颖、李福静曾持有、卖出盛运股份股票，具体情况如下： 

股东姓名 证券账户号码 证券简称 
累计买入股数

（股） 

累计卖出股数

（股） 

结余股数 

（股） 

王颖 0104158293 盛运股份 0 354,050 0 

李福静 0102657107 盛运股份 0 899,579 0 

3、自然人王开英买入和卖出盛运股份股票的情况 

王开英是中科通用监事都权峰的配偶，在盛运股份筹划重大资产重组停牌日

前 6 个月，王开英买入、卖出盛运股份股票，具体情况如下： 

股东姓名 证券账户号码 证券简称 
累计买入股数

（股） 

累计卖出股数

（股） 

结余股数 

（股） 

王开英 0148671264 盛运股份 1,500 1,000 500 

就上述减持盛运股份股票的情况，张益、王颖、李福静已分别作出如下声明

及承诺：“本人未参与盛运股份发行股份及支付现金购买资产事宜的决策过程，

在盛运股份连续停牌前不知悉本次交易的相关信息，本人卖出盛运股份挂牌交易

的股票系基于盛运股份载明的公开信息及本人对股票二级市场行情的独立判断，

不存在利用内幕信息谋取非法利益情形，不属于内幕交易；自签署本声明及承诺

函之日起至盛运股份本次发行股份及支付现金购买资产实施完毕之日，本人不再

买卖盛运股份的股票，在盛运股份本次发行股份及支付现金购买资产事宜实施完

毕后，本人将严格遵守《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中华人民共和国证券法》等

法律、法规及相关监管机构颁布的规范性文件买卖股票”。 

王开英就其买卖盛运股份股票的情况作出如下声明及承诺：“本人未参与盛

运股份发行股份及支付现金购买资产事宜的决策过程，在盛运股份连续停牌前不

知悉本次交易的相关信息，本人卖出盛运股份挂牌交易的股票系基于盛运股份载

明的公开信息及本人对股票二级市场行情的独立判断，不存在利用内幕信息谋取

非法利益情形，不属于内幕交易；本人愿意将上述买入和卖出盛运股份挂牌交易



股票所得收益归由盛运股份享有；自签署本声明及承诺函之日起至盛运股份本次

发行股份及支付现金购买资产实施完毕之日，本人不再买卖盛运股份的股票；对

于截至本声明及承诺函签署之日本人尚持有的盛运股份 500 股股票，本人自盛运

股份本次发行股份及支付现金购买资产事宜实施完毕之日起 36 个月内不转让该

等股票。上述承诺的锁定期届满后，本人卖出该等股票所得收益仍归由盛运股份

享有；盛运股份本次发行股份及支付现金购买资产事宜实施完毕后，本人将严格

遵守《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中华人民共和国证券法》等法律、法规及相关

监管机构颁布的规范性文件以及本人作出的上述承诺买卖股票。” 

就上述王颖、李福静减持盛运股份股票的情况，李建光作出承诺：“截至盛

运股份在 2012 年 9 月 5 日公告重大资产重组事宜并继续停牌前，本人未参与筹

划公司本次重大资产重组事宜，本人也不存在以任何方式向王颖、李福静泄露本

次重大资产重组相关信息的情况”。 

就上述王开英买入和卖出盛运股份股票的情况，都权峰作出承诺：“截至盛

运股份在 2012 年 9 月 5 日公告重大资产重组事宜并继续停牌前，本人未参与筹

划公司本次重大资产重组事宜，本人也不存在以任何方式向王开英泄露本次重大

资产重组相关信息的情况”。 

同时，中科通用亦相应作出承诺：“截至盛运股份在 2012 年 9 月 5 日公告重

大资产重组事宜并继续停牌前，张益、都权峰、王开英、李建光、王颖、李福静

均未参与筹划本次重大资产重组事宜，中科通用也不存在以任何方式向上述人员

泄露本次重大资产重组相关信息的情况”。 

二、 核查意见 

本所律师按照独立、客观、公正、审慎及重要性等查验原则，以书面审查

的方式，查验了中国证券登记结算有限责任公司深圳分公司出具的《股东股份

变更明细清单》以及中科通用、张益、都权峰、王开英、李建光、王颖、李福

静出具的声明及承诺函等文件资料。本所律师认为，上述张益、王颖、李福静

减持盛运股份股票以及王开英买卖盛运公司股票的行为，不属于利用内幕信息

买卖股票的行为，不构成内幕交易。 

（以下无正文） 



（此页无正文，为《北京市君泽君律师事务所关于安徽盛运机械股份有限公司筹

划重大资产重组事宜停牌前六个月内买卖股票的核查意见》的签署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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